
附表

單位：新臺幣元

受補助地方政府名稱 補助計畫名稱 工作計畫/業務計畫 補助金額

警政署及所屬 41,739,981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刑事警察業務 刑事警察業務 41,739,981                  

(一)直轄市政府 22,269,142                  

新北市政府 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-少

年偏差行為輔導業務

4,821,295                    

桃園市政府 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-少

年偏差行為輔導業務

2,971,740                    

臺中市政府 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-少

年偏差行為輔導業務

1,229,789                    

臺南市政府 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-少

年偏差行為輔導業務

9,249,443                    

高雄市政府 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-少

年偏差行為輔導業務

3,996,875                    

(二)各縣市政府 19,470,839                  

基隆市政府 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-少

年偏差行為輔導業務

2,119,847                    

新竹市政府 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-少

年偏差行為輔導業務

1,483,676                    

新竹縣政府 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-少

年偏差行為輔導業務

1,446,844

南投縣政府 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-少

年偏差行為輔導業務

1,396,264

雲林縣政府 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-少

年偏差行為輔導業務

2,286,804

嘉義縣政府 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-少

年偏差行為輔導業務

2,244,338

嘉義市政府 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-少

年偏差行為輔導業務

921,078

屏東縣政府 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-少

年偏差行為輔導業務

3,854,043

宜蘭縣政府 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-少

年偏差行為輔導業務

1,500,108

花蓮縣政府 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-少

年偏差行為輔導業務

1,012,377

臺東縣政府 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-少

年偏差行為輔導業務

367,812

金門縣政府 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-少

年偏差行為輔導業務

641,387

連江縣政府 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-少

年偏差行為輔導業務

196,261

                111年度

警政署及所屬
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計畫型補助情形表

1


